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健集团 股票代码 0000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东红 陆炜弘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0号证券大厦 21

层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0号证券大厦 20

层 2012室

电话 （0755）82992565�����82990927 （0755）82992565

电子信箱 fangdonghong@tagen.cn sztj2405@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63,351,529.44 3,114,976,997.25 1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299,175.22 346,103,166.54 -4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13,124,659.35 333,850,813.02 -3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6,553,071.77 18,640,923.49 -10,81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21 0.2408 -40.9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21 0.2408 -40.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1% 5.34% -2.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425,671,934.83 25,792,684,808.71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10,720,189.16 6,540,770,377.87 -3.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7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23.47% 337,413,678 0

深圳市远致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10% 231,404,959 231,404,959

国泰君安证券

资管－招商银

行－国泰君安

君享天健如意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3% 69,421,487 69,421,487

深圳市高新投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2% 46,280,992 46,280,992

嘉兴硅谷天堂

恒智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2% 46,280,990 46,280,990

拉萨市达实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1% 23,140,496 23,140,496 质押 23,140,496

深圳市凯富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1% 23,140,496 23,140,496 质押 23,140,496

深圳市国信弘

盛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1% 23,140,496 23,140,496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9% 22,919,056 0

上海闵行联合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4% 12,070,25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国资委与远致投资为一致行动人，与其他 8名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2015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的战略投资者（远致投资、天健如意、高新

投、硅谷天堂、达实投资、凯富基金、国信弘盛）声明彼此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

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房地产业

公司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7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公司管理回顾

2018年是天健集团“十三五”战略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公司制定了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再创新高

的年度经营目标。紧紧抓住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机遇，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培育企业

发展新动能。进一步强化核心能力建设，加大资源整合力度，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住房租赁等市

场领域，稳妥布局区域市场。 加快现有项目的开发进度，稳步扩大业务规模。 发挥天健特长，立足产业基础，

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层次由“低” 转“高” 、产业布局由“散” 转“聚” 、产业素质由“弱” 转“强” ，企业

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总额 34.63 亿元，同比增长

11.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亿元。

统筹规划，高位推进，筑牢城市建设业务根基。 加强对代建业务的统筹协调力度，积极加入深圳市政府

投资项目代建单位及光明新区政府工程代建单位预选库，加强与广州资源环保等单位的合作，不断完善龙

华两条河设计方案，提高项目策划能力；扎实推进罗湖区消防管网整治工程代建项目；建筑公司完成法人公

司注册、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资质提升工作进展顺利；加强项目统筹协调力度，实现罗芳污

水处理厂 4·30 通水、福田景观照明提升工程 6·30 联动等应急、紧急工程的关键节点；深圳地铁 9102 标获

得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奖，工程创优取得实效，项目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重点布局，聚力攻坚，做大综合开发业务。公司加强投资拓展的能力，保障各项业务的发展，坚持战略布

局一线城市，保持加速资金周转的策略，重点提升项目开发运营管理水平，加快在建项目开发进度，保证工

程质量，开发精品楼盘，保证重要节点顺利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位于深圳、上海、广州、南宁、长沙、苏州、惠

州等重点城市的在建项目有序推进，上海天健萃园竣工入伙，结转收入 12 亿元；深圳天健公馆项目 7 月 2

日主体封顶，7月 18日开盘入市，该项目率先应用新工艺、新技术，积极探索装配式建筑模式，为天健开拓装

配式建筑市场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加大拓展，提升价值，凝聚城市服务业务合力。报告期内，公司商业运营业务强化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

抓住长租公寓、联合办公等具有快速增长潜力的市场机遇，积极与市场领军企业交流研讨，探索“长租公寓

+ 联合办公” 模式，改变“工业厂房 + 配套宿舍” 现状，完成产品线构建、品牌定位、运营模式、拓展模式等

方面的分析， 努力在行业发展风口上抢夺先机， 占领市场份额。 新增物业管理项目 36 个， 新增管理面积

454.8万㎡，进入北京物业管理市场，实现一线城市全覆盖。 管养服务业务向标准化迈出坚实一步，市场份额

稳中有升，为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承接的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服务项目被业内称为

“中国棚改第一难” ，开创了“政府主导 +国企实施 + 公共住房” 的棚改新模式，成为与市场化的城市更新

并行的旧城改造新模式。 罗湖棚改项目拆除与建设进展顺利，签约 8,266 户，签约率达 99.9％，搬离 9.3 万

人，安全拆除房屋 1,341 栋，拆除率达 99.55%，进展速度超出各方预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

高度评价。

全面布局，推陈出新，助力新型业务落地。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要求，积极布局垃圾处理、

危废处理、污水处理等领域，积极开展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装配式生产技术、BIM应用等，借助院士工作站

（筹）、博士后工作站、沥青技术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发挥水环境公司作用，积极研究新型业务，明确商业模

式，为城市所需贡献天健方案。

持续完善管理体系，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报告期内，公司内部结构持续优化，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司

积极响应深圳市国资委“上市公司 +” 战略，持续推进能力提升行动；优化集团组织架构，将集团总部职能

部门数量由 10 个增至 11 个；强化放权，减少审批环节，组建天健地产集团，将天健置业公司产业地产开发

项目归天健地产集团管理，将外埠地产公司管理调整为以产权关系为主的管理模式；将盛通公司物业租赁

业务划归置业公司管理；启用水环境公司；在所属施工企业设置安全总监、安全主任岗位；相继成立坪山公

司、深汕公司；积极搭建院士工作站。 战略布局逐步完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核心竞争力逐步增强。

全面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升资本市场良好形象。上半年，公司完成了《公司章程》及附件的修订工作，

将企业党建和国资国企监管的重点要求纳入《公司章程》，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规定及业务流程，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效率提供支持。 2018年 4月 25 日，公司荣膺

“天马奖·第九届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最佳董事会” 大奖，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公司在信息披露、规范运

作、投资者权益保护及公众影响力方面的充分认可。

（二）主要业务构成情况

1）城市建设业务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城市建设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0.85 亿元（合并抵销前），较上年同期增长 23.47%，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48.34%。 截止报告期末，在建施工项目共 73 项，合同造价 155.4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38%。 （不含中标未开工项目和代建项目）

报告期 项目个数 合同金额（万元）

期初在建项目（2018年 1 月 1 日） 64 1,432,018

报告期内新开项目 20 250,999

报告期内竣工项目 11 128,217

期末在建项目（2018年 6月） 73 1,554,800

公司持续推进城市建设业务的固本强基和转型升级工作，在做好传统施工总承包业务的同时，通过提

升内部管理、加强对外合作等方式，增强工程总承包服务能力，拓展工程总承包及代建制项目。 公司积极整

合内部资源，加大 EPC和代建项目拓展，并取得成效。 重点项目进展顺利，按照“规范管理、精细操作、整体

提升、打造品牌”的思路，将项目管理的重点放在一线，以服务、指导和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全

方面、多层次、实时动态地加强对项目的管控，确保项目管理目标的有效有序落实。

2）综合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战略布局重点城市，保持加速资金周转的策略，重点提升项目开发运营管理水平，

提升在建项目开发进度，保证重要节点顺利完成，为达成全年收入及利润指标打下坚实基础。2018年上半年

综合开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5.49 亿元 （合并抵消前），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5.91%， 较上年同期增长

5.15%。 报告期内，上海天健萃园实现竣工入伙，结转收入 12亿元；深圳天健公馆项目实现主体结构封顶，下

半年全面入市；广州天健汇于 7月 7日开盘。 公司位于深圳、上海、广州、南宁、长沙、苏州、惠州等重点城市

的在建项目有序推进。公司立足于加快开发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开发精品楼盘，提升品牌形象，项目建设进

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在售楼盘 11个，大部分位于一线城市。 项目储备优质，长短周期的项目合理搭配。 截止

报告期末，累计结转建筑面积 84.33 万㎡、累计未结转的建筑面积 80.64 万㎡；在建项目共 11 个，累计计容

建筑面积 188.98 万㎡，在建项目可销售面积 166.31 万㎡；储备项目共 3 个，累计计容建筑面积 46.49 万㎡。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在售未结转、在建及储备项目，按计容建筑面积计算，累计 316.11万㎡。

3）城市服务业务

公司城市服务业包括商业运营服务、物业服务、市政管养服务和棚户区改造服务四个子板块。 报告期

内，公司持续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有效提升运营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城市治理管理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城市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6.79亿元（合并抵销前），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5.75%。

商业运营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对各项目宣传推广及招商，引入众多实力过硬的知名品牌企业进驻，保证了经营的

持续稳定，提升了项目的影响力。 进一步深化合作，对景田缤悦荟 A座西侧公寓及三层平台进行升级改造，

并已达成了合作意向，完成了样板房装修工程，全力打造天健人才公寓又一精品。因景田缤悦荟 B座蜂巢人

才公寓首发店的完美交付，获得了福田区住建局的高度认可。

公司于 2017年 11月成立深圳市天健住房租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正式进入住房租赁领域。 报告期内，

公司积极推进各项目宣传推广及招商，物业租赁实现营业收入 1.21亿元。加大长租公寓项目拓展力度，考察

多个住房租赁项目，梳理房源近 2,000套。 通过以点带面的效应，拓展众多的合作平台，通过与知名企业、政

府机构接洽交流，深入挖潜合作机会。 继续加大对商用物业的资源整合，提升业态。 将景田缤悦荟 B座公寓

打造为针对人才群体的文化社交空间，“居住 +娱乐 +社交 +绿色生活”的一站式生活体验平台。

公司强化商业模式的升级转型，抓住长租公寓、联合办公等具有快速增长潜力的巨大市场机会，积极与

市场领军企业交流研讨，探索“长租公寓 + 联合办公” 模式，改变“工业厂房 + 配套宿舍” 现状，开展大量

市场行业分析工作，完成产品线构建、品牌定位、运营模式、拓展模式分析，努力在行业发展风口上抢夺先

机，占领市场份额。

物业服务

报告期内，天健物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31亿元，年管理费收缴率 93.8%。 新增物业管理项目 36个，新

增管理面积 454.8 万㎡，中标清华大学教职工住宅项目，进入北京物业管理市场，物业管理项目达 196 个。

“蜜生活”平台完成智能停车系统开发并上线运营。 获评深圳市综合实力企业五十强第 13 名，相比上年第

14名上升 1位；获评深圳市客户满意度领先 30 企业；荣获 2017 年度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优秀企业称

号；连续四年获得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称号。

市政管养服务

报告期内，粤通公司承担养护的道路超过 916条、桥梁 369座，管养道路总里程 868.749公里。隧道养护

业务管养隧道共 31个单洞，总长 39.99公里。 报告期内粤通公司稳定养护市场业务量，巩固市场份额；同时

加大智能养护投入的规划工作，提高养护工作的科技含量，实现监测工作的机械化、快速化、智能化；加强精

细化管理，提升管理的信息化及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全面提升粤通公司养护的竞争力。

棚户区改造服务

天健棚改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作为深圳首家专注于棚户区改造的公司，致力于提供棚改项目全

过程专业服务。 公司承接的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服务项目的难度前所未有，被业内称为“中

国棚改第一难” 。 罗湖棚改旨在消除地质灾害、违法建筑等公共安全隐患，改善棚户区居住生活环境，大力

配建公共住房，释放城市发展空间，开创了“政府主导 + 国企实施 + 公共住房” 的棚改新模式，成为与市场

化的城市更新并行的旧城改造新模式。罗湖棚改项目涉及布心、木棉岭和玉龙三大片区，当事人总建筑计 1,

347栋。报告期内，罗湖棚改项目共签约 8,266户，签约率达 99.9％；搬离 9.3万人，安全拆除房屋 1,341栋，拆

除率达 99.55%，罗湖棚改项目采用街区制、海绵城市、智慧社区、综合管廊、绿色建筑、水资源综合利用、再生

资源利用等七个新兴技术规范，打造 150 万㎡现代化“人居环境示范社区” 、“儿童友好型社区” 、“绿色生

态型社区” ，一次性补齐公共配套短板。 报告期内，以罗湖棚改品牌优势为依托，借助天健集团优质平台，拓

展 12个项目，项目涉及罗湖、宝安、福田、龙岗、坪山五个区。 棚户区改造是人才、技术、服务和资金的高度聚

集，是公司服务能力、开发建设能力和城市更新经验的有机结合，该项目奠定了公司在这一新兴市场领域的

先发优势。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3户，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附注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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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

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8年 8月 14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表决董事 7

人，实际表决董事 7人，会议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公司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专项报告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人员变动情况，第八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作如下调整：

1、公司董事会战略与预算委员会（5人，其中 2名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韩德宏（董事长）

委员：宋扬（董事、总裁）

张心亮（董事、财务总监）

潘同文（独立董事）

郭刚（独立董事）

战略与预算委员会（战略）办公室设在董事会办公室（战略管理部）。

战略与预算委员会（预算）办公室设在财务金融部。

2、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5人，其中 3名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潘同文（独立董事）

委员：韩德宏（董事长）

林婵波（董事）

郭刚（独立董事）

徐燕松（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部。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5人，其中 3名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潘同文（独立董事）

委员：宋扬（董事、总裁）

林婵波（董事）

郭刚（独立董事）

徐燕松（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风险控制部。

4、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4人，其中 3名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郭刚（独立董事）

委员：张心亮（董事、财务总监）

潘同文（独立董事）

徐燕松（独立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部。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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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

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8 月 7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表决监事 5

名，实际表决监事 5名。 本次监事会的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公司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

要的议案》。

二、以 5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出具的《关于 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真实反

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募

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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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8月 20日（周一）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8年 8月 20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9 日下午

15:00至 2018年 8月 20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洛藕路 288号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白开军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30,278,647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35.1582%。 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 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19,492,656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32.2474%；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 40人，代表股份 10,785,9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9108%。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40 人，

代表股份 10,785,9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9108%。

3.�公司 4名董事、1名监事及 3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谢道铕律师对

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发行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9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8.0095%；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742％；弃权 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2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17.8064％；弃权 21,

9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0.203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91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4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8.009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配股基数、比例及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91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843,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81.9905％；反

对 1,94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18.0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91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843,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81.9905％；反

对 1,94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18.0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配售对象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91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843,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81.9905％；反

对 1,94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18.0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594,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7071％；反对 1,

68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918％；弃权 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01,5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4.3834％；反对 1,68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5.6026％；弃权 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39％。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91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4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8.009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91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4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8.009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向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91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4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8.009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本次配股相关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91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4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8.009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99％；弃权 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4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9956％；弃权 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39％。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79％；弃权 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3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9715％；弃权 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8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79％；弃权 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3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9715％；弃权 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8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年度配股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79％；弃权 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3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9715％；弃权 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8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保障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6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3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9576％；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19％。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6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3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9576％；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19％。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 年 -2020 年）〉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6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3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9576％；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19％。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33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090％；反对 1,

9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67％；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43,4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9905％；反对 1,93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9576％；弃权 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19％。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谢道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和《股

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8-035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沈淦荣先生、顾苏民先生、钱利雄先生、沈永泉先生、沈百方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董事兼高管沈淦荣先生、董事顾苏民先生、高管钱利雄先生、高管沈永泉先生、高管沈百方先生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5,249,25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84%，上述人员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

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 1,312,315 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0.2520%。 （其中董事、高管沈淦荣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868,79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669%；董事顾苏民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208,23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400%；高管钱利雄先生拟减持不

超过 153,7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295%；高管沈永泉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61,54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18%；高管沈百方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38%。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

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8月 17日收到公司董事兼高管沈淦

荣先生、董事顾苏民先生、高管钱利雄先生、高管沈永泉先生、高管沈百方先生《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

告知函》，公司董事兼高管沈淦荣先生、董事顾苏民先生、高管钱利雄先生、高管沈永泉先生、高管沈百方先

生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减持部分公司股份，用于个人资金需求。 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股数（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股数（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沈淦荣 董事、总经理 3,475,194 0.6676 2,606,395 868,799

顾苏民 董事 832,935 0.1600 624,701 208,234

钱利雄 副总经理 614,959 0.1181 461,219 153,740

沈永泉 副总经理 246,168 0.0473 184,626 61,542

沈百方 副总经理 80,000 0.0154 60,000 20,000

合计 - 5,249,256 1.0084 3,936,941 1,312,315

（注：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小数点尾数会有较小差异，下同）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姓名

拟减持数量（股）

(不超过)

拟减持股份占总股本

比例（%）

(不超过)

股份

来源

减持时间区间

减持

方式

减持

价格

区间

减持

原因

沈淦荣 868,799 0.1669

首次公开发行前

股份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的股份

自本公告之日

起 15个交易

日后的 6个月

内

集中竞价交易

或大宗交易

视

市场价格

确定

个人资金

需求

顾苏民 208,234 0.0400

钱利雄 153,740 0.0295

沈永泉 61,542 0.0118

沈百方 20,000 0.0038 二级市场买入

合计 1,312,315 0.2520 - - - - -

特别说明：

1、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

口期，则不得减持。

2、减持期间公司若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则上述人员计划减持股份数、股

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3、上述人员（即特定股东）所持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即特定股份），根据最新的股份减

持规定，上述人员减持公司股份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采用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三、承诺履行情况

沈淦荣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顾苏民先生、钱利雄先生、沈永泉先生、沈百方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公司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各项承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

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

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沈淦荣先生、顾苏民先生、钱利雄先生、沈永泉先生、沈百方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

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要求，及时披露本减持计划的减

持进展情况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沈淦荣先生、顾苏民先生、钱利雄先生、沈永泉先生、沈百方先生《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

函》。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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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公司控股股东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数集团” ）筹划向公司置入盈利资产的重大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于 2017年 12月 26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后经核实，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转入重大资产重组

程序并继续停牌。

公司原预计在 2018年 6月 26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一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但因相关重组工作涉及标的较为复杂，工作量较大，重

组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完善，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组预案。 根据公司对股票停牌期限做出的承诺，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8年 6月 26日开市起复牌。

上述公告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华数集团持有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以及新昌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的股权，初步估算交易金额为 20-30 亿元，具体重组方案仍在商谈中，尚

未最终确定。

本次重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

二、复牌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鉴于重组工作涉及标的较为复杂，工作量较大，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

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司及有关各方继续深入商讨、论证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事项。 目前，相关各项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中。

三、重大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与华数集团尚未签署关于本次交易的正式协议，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可能还将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审批。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

1、公司承诺将在股票复牌后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继续筹划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2、公司如果最终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方案，导致最终决定终止本次重组的，公司承诺自相

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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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乔小燕女士为公司总裁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乔小燕女士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聘

任乔小燕女士为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乔小燕女士简历如下：

乔小燕，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5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毕

业，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国际市场管理硕士。 曾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经理、总裁办公室主

任、终端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等职务，华夏视联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 现任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

乔小燕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权，不存在不得聘任为公司总裁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总裁发表了独立意见，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乔小燕女士具备担任公司总裁的

资格，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要求，同意聘任乔小燕女士为公司总裁。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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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8年 8月 13日以传真、专人送达或邮

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10名，实际出席 10名。会议由董事长陆政品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乔小燕女士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 100%。

同意聘任乔小燕女士为公司总裁，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乔小燕女士简历如下：

乔小燕，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5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毕

业，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国际市场管理硕士。 曾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经理、总裁办公室主

任、终端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等职务，华夏视联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 现任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

乔小燕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权，不存在不得聘任为总裁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九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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